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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 月 20 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以此信提请你注意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633（2005）

号决议方面的若干严重误解；对这些误解如不加以注意，可能会严重影响和平进

程。 

 如你所知，上述决议明确规定了委托国际工作组执行的职能，即监测和平进

程的执行情况。 

 然而，该机构从 2005 年 11 月 8 日在阿比让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就蓄意偏

离了它的任务。小组对决议规定另做了阐释，特别是指出总理应具有“独立的行

政权力”；这不仅违背了上述决议的内容，而且事实上在科特迪瓦最高级别建立

了不能有效运作的两头政治。 

 在这方面，第 1633(2005)号决议明确指出：“总理必须拥有《利纳-马库锡协

定》规定的一切必要权力……”。这当然是指完成下列具体任务所需的权力，包

括解除武装、统一国家、编订选举人名单和组织公正透明的选举。 

 国际工作组 2006 年 1 月 15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继续其一贯做法，发表了与

第一次公报调子相同的公报，其中关于国民议会的主要内容如下： 

 “国际工作组结论认为，国民议会的任期于 2005 年 12 月 16 日结束，

不需延期。然而，在过渡期间，国际工作组建议：总理在与国家元首协商下，

酌情依据卸任议员的经验，委任他们承担具体任务，以促进和平与民族和

解”。 

 该公报引起在阿比让和国家内陆若干城市发生众所周知的游行，因为和 2005

年 10 月 8 日一样，国际工作组采取这一立场是超越了它在我国机构运作方面的

任务。实际上，第 1633（2005）号决议所述内容为: 

 “安理会邀请国际工作组，考虑到国民议会的任期将于 2005 年 12 月 16

日结束，……，与科特迪瓦所有各方进行磋商，以期确保科特迪瓦各机构在

该国举行选举之前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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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反对延长国民议会任期不是促进机构的正常运作，因为国民议会是我

国和任何民主国家的关键机构之一。 

 应回顾，国际工作组在筹备 2006 年 11 月 15 日会议时与科特迪瓦各方进行

了磋商。在此过程中，国际工作组广泛了解了各议会团体对此问题的意见，特别

是 2005 年 12 月 15 日宪政委员会的意见；各方均赞同延长国民议会的任期。还

应指出，2006 年 1 月 15 日国际工作组的决定还试图取消宪政委员会，而这是促

进民主国家权力平衡的另一个国家机构。 

 2006 年 1 月 18 日，与代表国际社会的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奥卢塞贡·奥巴桑

乔开展协商，重新明确了国际工作组的职能。协商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指出： 

 “1. 国际工作组无权解散国民议会， 

 2. 国际工作组 2006 年 1 月 15 日会议未解散国民议会， 

 3. 请共和国总统和总理参加磋商，以便日后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该公报发表之后，发起上述游行的政治党派和民间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呼吁保

持平静，从 2006 年 1 月 19 日夜开始一切恢复正常。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 2006 年 1 月 19 日在经过奥巴桑乔调解恢复平静之后

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声明（S/PRST/2006/2）会“赞同 2006 年 1 月 15 日国际工作

组的最后公报”感到惊诧，因为这项公报是引发骚乱的根源。上述协商后发表的

最后公报专门讨论了国际工作组公报中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如对此公报作出保

留，本来可使科特迪瓦人相信非洲联盟和联合国采取的立场一贯保持一致，并相

信国际社会一贯愿意协助科特迪瓦人恢复科特迪瓦和平。 

 无论如何，对此问题，我国政府将坚持非洲联盟主席开展的协商的结论。 

 我们希望，国际工作组今后将严格依照第 1633(2005)号决议的内容，遵守决

议非常具体明确地给它指定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社会的支助下，

通过科特迪瓦各方的对话，实现国家持久和平。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杰桑·詹戈内-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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